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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皖 1702 民初 7772 号

原告：陈元胜，男，1959 年 4 月 29 日出生，汉族，住安徽

省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尚书村松术组 16 号，身份证号码

342830195904291811。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金香，安徽程千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玉华，男，1970 年 2月 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

如 皋 市 磨 头 镇 十 字 桥 村 十 六 组 25 号 ， 身 份 证 号 码

320622197002017293。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住所

地 江苏 省南 通市 青年 中路 29 号 ，统 一社 会信 用代 码

9132060083829978X7。

负责人：王冬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佳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才，安徽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元胜与被告程玉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人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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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元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金

香、被告南通人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才到庭参加诉讼，被告

程玉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元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医疗费、住院费共 33882.78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520

元，合计 34402.78 元。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

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待伤残等级鉴定、“三期”鉴定之后另

行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 165186.59 元；2．判

令南通人保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财产损失 2000 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4 年 3月 3 日 11

时 20 分许，陈元胜驾驶车牌号为皖 RM0483 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

沿芜汕线（国道 236）行驶至芜汕线（国道 236）155 公里 550 米

时，与程玉华驾驶的车牌号为苏 FD99815 的轻型封闭式货车发生

碰撞，造成陈元胜受伤以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交警

部门认定，陈元胜负同等责任，程玉华负同等责任。陈元胜于 2024

年 3 月 3 日在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3月 16 日出院，共

住院 13 天。出院诊断：左侧股骨粗隆下骨折、右手皮肤裂伤、高

血压病 3 级（低危）、2型糖尿病伴血糖控制不佳、前列腺增生。

原、被告双方就事故赔偿无法达成协议。程玉华作为肇事车辆的

驾驶员，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南通人保公司作为交强

险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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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支持诉请。原告具体赔

偿清单如下：医疗费 33882.78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520 元、营养

费 6000 元、护理费 26745 元、误工费 48481.20 元、残疾赔偿金

71169 元、精神抚慰金 5000 元、鉴定费 2090 元、交通费 500 元，

合计 183186.59 元，扣除保险公司垫付款 18000 元，按责赔偿金

额为 165186.59 元。

程玉华未答辩。

南通人保公司辩称，对事故事实无异议，案涉车辆在我司投

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保险期内，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我司不予

赔偿。我司在核实车主驾驶证、行驶证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承担赔

偿责任。我司已垫付原告 18000 元医疗费。我司对原告的伤残等

级有异议，并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原告的伤情没有评残的标准，

评残时内固定在位且累及了关节面，影响关节功能。根据司法鉴

定规定，应在内固定取出后再进行伤残评定。原告已年满 60 周岁，

已达退休年龄，误工费不应支持，即使在家务农，原告没有证据

证明事故发生前因务农发生的收入，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因交通事

故导致收入减少的情况。其主张的误工费标准过高，不应超过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认可住院期间护理费标准，出院后护理

费标准不应超过 100 元/天。精神抚慰金不应超过 2500 元。交通

费按住院天数以 10元/天计算。我司不承担鉴定费和诉讼费。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24 年 3 月 3 日 11 时 20 分许，陈元胜驾驶车牌号为皖 RM0483

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沿芜汕线（国道 236）行驶至芜汕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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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236）155 公里 550 米时，与程玉华驾驶车牌号为苏 FD99815

的轻型封闭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陈元胜受伤以及两车损坏的道

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池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出具《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程玉华负同等责任，陈元

胜负同等责任。

事故当日，陈元胜被送往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

断为：左侧股骨粗隆下骨折、右手皮肤裂伤、高血压病 3 级（低

危）、2型糖尿病伴血糖控制不佳、前列腺增生，于 2024 年 3月

16 日出院。实际住院 13 天，花费医疗费 33882.78 元。

2024 年 9 月 4日陈元胜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其伤残

等级、“三期”及后续诊疗项目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安徽秋江

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2024 年 12 月 16 日该鉴定所作

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陈元胜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

后，目前遗留左髋关节活动受限的后遗症，构成《人体损伤致残

程度分级》标准十级伤残。陈元胜后续诊疗项目为左股骨内固定

物取出术。陈元胜损伤后误工期限应设 270 天，护理期限应设 150

天，营养期限应设 150 天为宜。陈元胜支付鉴定费 2090 元。

经查，程玉华驾驶的苏 FD99815 号轻型封闭式货车在南通人

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南通人保公司已赔偿陈元胜医疗费 18000

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原告陈

元胜主张赔偿因交通事故所致的相关损失，依法有据，予以支持，

但其部分诉请过高，本院依法予以核减。交警部门根据程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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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胜对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大小及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认

定程玉华、陈元胜均负事故同等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客观公正，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法确认程玉华对陈元胜的损失

承担 50%的赔偿责任，南通人保公司应依照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由程玉华按责赔偿。

原告陈元胜各项诉请本院审核如下：

1、医疗费据票核定为 33882.78 元。含南通人保公司垫付医

疗费 18000 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为 520 元、营养费为 6000 元。陈元胜住

院 13 天，营养期参照安徽秋江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确定为 150

天。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按照原告诉请标准 40 元/天计算。

3、护理费为 11907.90 元。护理期参照安徽秋江司法鉴定所

鉴定意见确定为 150 天，陈元胜因伤住院 13 天，住院期间护理费

标准按照原告主张的 178.30 元/天计算，出院后护理费标准酌情

按 70 元/天计算。

4、误工费为 33936.84 元（179.56 元/天×70%×270 天）。陈

元胜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足以证明其是农村户籍，主

要生活来源系农业生产。考虑其已年满 65 周岁，劳动能力有所减

弱，本院酌情参照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工资标准 179.56 元/

天的 70%计算其误工费。误工期参照安徽秋江司法鉴定所鉴定意

见确定为 270 天。

5、伤残赔偿金 71169 元（47446 元/年×15 年×0.1）。截至

定残之日陈元胜年满 65 周岁，陈元胜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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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人保公司对陈元胜的伤残等级有异议，认为其伤残鉴定时机

未到，评残时内固定在位且累及了关节面，影响关节功能。安徽

秋江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中记载“陈元胜左股骨内固定物在位，

影像学资料显示，该内固定物并不跨越左髋关节、左膝关节，是

否取出对致残程度等级的鉴定结果没有影响”。由此可见，陈元胜

左股骨内固定物在位不影响伤残评定。南通人保公司申请重新鉴

定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院采信安徽秋江司法鉴定所关

于陈元胜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的鉴定意见。

6、精神抚慰金按责计算为 2500 元，优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

偿。

7、鉴定费据票确定为 2090 元。

8、交通费酌定 200 元。

9、财产损失为 1500 元。原告提供了车辆损失照片，证明车

辆损坏，但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车辆的具体损失。原告认为其

车辆已没有维修可能，且维修价值远远超过 2000 元的意见，缺乏

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南通人保公司也未及时对车辆核定损

失，本院酌情确定车辆损失为 1500 元。

以上合计 163706.52 元。其中第 1-2 项为医疗费项合计

40402.78 元，由南通人保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赔偿 18000 元，

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由程玉华赔偿 11201.39 元［（40402.78 元

-18000 元）×50%］。第 3-9 项为伤残赔偿项及财产损失，合计

123303.74 元，未超出交强险限额，由南通人保公司承担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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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扣除南通人保公司前期垫付款 18000 元，南通人保公司仍应

赔偿陈元胜交通事故相关损失 123303.74 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八条、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

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

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元胜交通事故各项损失计

123303.74 元；

二、被告程玉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元

胜交通事故各项损失计 11201.39 元；

三、驳回原告陈元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136 元，减半收取 568 元，由原告陈元胜负担

105 元，由被告程玉华负担 4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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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文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唐 杏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吴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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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风险提示

生效法律文书必须主动及时履行。义务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可能会面临以下法律风险：

一、信用惩戒

1．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公开，融资信贷将会受到限制。

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个人征信。在政府采购、招

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

面受到信用惩戒。

3．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信息被法院通过报纸、广播、电

视、互联网等媒体公布。

二、损失扩大

1．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2．承担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辅助费等费用。

三、强制措施

1．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购买不动产、

车辆、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

2．财产将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拍卖等措施。

3．拒不履行或妨害执行的，可能会被罚款、拘留、限制出境。

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


